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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是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日本

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时间更早、程度更严重。 为此，日本政府多手段并用构建育儿支持政策体系，税收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采取各税种相互配合、与社保通盘考虑的方式，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强化税收在调节社会收入

分配中的功能，促进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从家庭整体角度出发，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女性就业与育儿平

衡发展。 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设计特点与经验，可为中国提供一定的借鉴。 税收政策可以与其他政策相协调，共同构建

育儿支持政策体系，营造育儿友好的社会氛围，创造就业和育儿可以兼顾的工作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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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并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

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这体现出党中央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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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做好人口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前，中国各

项支持生育的政策措施正在加紧探讨并逐步推进，
其中，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各

项政策文件中也有所体现。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强调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提高优生优育服务

水平。 ２０２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三孩生

育政策配套措施，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
育负担。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 １７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婚

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完善和落实财政、税
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可

见，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正在逐步完

善，如何落实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 从税收政策

角度来看，目前中国与育儿支持相关的税收政策主

要是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以及

婴幼儿照护费用扣除上有所体现，在制度设计方面

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细化。
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优化生育政策是中日两国

共同面临的课题。 日本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时间更

早、程度更甚。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每

年的出生人口数量逐渐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

人口置换率，少子化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到 ９０ 年

代，日本总和生育率降到 １． ５０ 以下，引发全社会的关

注。 此后，生育率继续下降，每年新出生人口持续减

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每年新出生人口平均为 １２０． ２ 万

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平均为 １１０． ４ 万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平

均为 ９６． ８ 万人，出现明显下降趋势；２０２１ 年，新出生

人口继续下降至 ８１． ２ 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 ３０①。
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和老龄人口占比上升，日本人

口进入持续负增长状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日本总人

口平均每年减少近 ２０ 万人，２０２１ 年人口减少量更

是超过 ６０ 万人②。 少子化的加速对日本经济和社

会带来显著影响，为此，日本政府专门设立儿童和育

儿政策支援总部，多手段并用应对少子化问题。 税

收手段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所得税、消费税、
财产税等多税种相互配合、与社保通盘考虑的方式，
既可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改善育儿社会环

境，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对育儿家庭提供支持。 虽

然中国和日本的税制存在一定差异，但同样作为东

亚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方面具有一些相通

性。 在此面临人口结构重大转折的时期，分析日本

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设计特点与经验，可为中国提

供一定的参照和启示。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

普遍出现生育率变化和人口减少等问题，关于生育

和家庭育儿的相关理论逐渐兴起，学者们打破社会

学和经济学的界限，从更加综合的理论视角解释生

育决策和育儿影响因素，并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

宏观政策对于家庭育儿和就业的支持作用［１］（ＰＰ３０９－３４８）。
其中，早期的家庭生育决策理论将子女作为父母的

一种特殊消费品，家庭收入的提升或孩子抚养成本

的降低都可能影响家庭生育决策［２］（ＰＰ２０９－２４０）。 沿着这

一思路，代际财富流动理论更加强调父母的消费或

生活水平与其子女的消费之间的替代性，这主要是

由于现代社会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相当高，但同

时，孩子又具有投资的属性，未来可能能够获得回

报，因此家庭需要在生育孩子所获得的效用与生育

成本之间进行权衡［３］（ＰＰ１６９－１８８）。 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

理论则认为，相对于第一次人口转型由工业化进程

和经济发展带动，第二次人口转型是随着社会观念

变化而产生，生活方式和家庭类型的多样性、人们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需求层次的改变都会影响生

育率［４］（ＰＰ１８１１２－１８１１５）。 同时，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

与率的提高引发女性角色的转变，进而改变社会家

庭的关系和育儿理念［５］（ＰＰ１－１０）。
这些理论为研究育儿支持政策提供基础。 家庭

０４

①

②

数据来自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参见日本総務省統計局：《人口動態調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ｓｔａｔ － 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 ｐａｇｅ ＝ １＆ｔｏｕｋｅｉ ＝ ００４５００１１＆ｔｓｔａｔ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８８９７。
数据来自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参见日本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ｊｉｎｓｕｉ ／ 。



生育决策不仅受到年龄、偏好、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

素的影响，还受到人们所处的宏观环境的影响，包括

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特别是儿童的成本和收益，
以及与教育、就业、收入、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等有

关的广泛因素［６］（ＰＰ２３－２４）。 因此，政府政策可以通过影

响宏观环境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从而对微观主体的

决策和行为产生效应。 一方面，育儿支持政策可能明

确旨在鼓励生育，通过降低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直接成

本，或者通过补偿收入损失降低抚育孩子的间接成

本，从而起到生育激励效果［７］（Ｐ１６）。 另一方面，育儿支

持政策可能旨在提供支持育儿和女性工作的政策环

境，从而对社会观念和育儿理念产生影响［８］（ＰＰ１９７－２１６）。
税收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

育儿的支持效果也受到关注。 在这一领域，与家庭

育儿和就业最直接相关的是税收抵免和补贴的作

用。 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在个人所得税中设置有与

儿童相关的税前抵扣或者税额抵免项目，以减少那些

负有养育子女义务的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从而帮助育

儿家庭承担部分养育子女的负担。 一些研究表明，
这种“税收补贴”对提升女性的生育率有着积极的

效果［９］（ＰＰ１２５－１３５）。 同时，允许对儿童保育和教育费用

进行税前抵扣或者税额抵免，以及增加以就业为条

件的育儿补贴，也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和劳动

力供应水平［１０］（ＰＰ４８７－５０２）。
除了运用税收抵免等政策手段减轻育儿负担从

而对生育率和女性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之外，财富的

代际转移、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税制结构和税收收入

来源等因素同样对育儿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着

重要作用，从而影响着财税体系和人口结构的趋势

性变化。 特别是日本作为少子化进程非常快、人口

问题已经比较严重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期望

女性和男性各自发挥专门作用和互补性的文化特

性，女性在权衡家庭和就业时面临更困难的选择，从
而使得育儿环境受到更多复杂因素影响，育儿支持

政策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１１］（ＰＰ９８１－９９４）。 因此，在税收

政策领域，日本学者基于日本的现实情况，对税收在

育儿支持政策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展开诸多探讨。 从

财富的代际转移角度来看，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日
本中年和老年群体的资产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并

且这种差距将通过赠与子女或者遗产继承的方式向

下一代传递，损害下一代的机会平等，而税收和社会

保障等手段可以起到调节作用，有助于打造公平、稳
定的社会环境［１２］（ＰＰ３４－７４）。 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角度

来看，一些研究指出，日本的收入再分配更侧重于代

际间的分配，老龄人口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获益更大，
随着人口结构出现变化，幼儿人口比重下降，老龄人

口比重上升，将会加大日本社会贫富分化，因此，基
于提高收入再分配效应、打造育儿友好型社会氛围

的政策导向，所得税和遗产税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１３］（ＰＰ２－８）。 从税制结构和税收收入来源角度来看，
虽然日本所得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但在税制体系

的设计中综合考虑家庭整体收入和负担的情况对于

支持育儿家庭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１４］（ＰＰ２３２－２４３）；同时，
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收入对育儿家庭进行补贴，因此，
有效调节消费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不同的税种在

总税收中的比例，将税制改革与社会保障改革有效

结合，兼顾育儿支援和财政健全化发展，对人口长期

变化将会产生最优效果［１５］（ＰＰ５３－７２）。
二、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制度架构

税收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 税收制度既与国家

宏观经济、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又
切实关系到居民收入、日常生活、工作就业等方方面

面。 税收理论中的税收效应理论为税收政策如何产

生效应提供分析依据，即政府运用税收这一政策工

具，对宏观经济和社会以及微观个体行为产生一定

的影响和效果。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税收的宏观效

应主要体现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调整经济运行情

况、消除不稳定因素等方面；微观效应则主要体现在

影响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劳动供给、消费和储蓄行

为等方面。 育儿税收支持政策实际是将税收效应应

用到育儿支持体系中，从而使得税收在发挥筹集财

政收入基本职能的同时，在支持育儿、改善人口结构

方面起到导向作用。
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和育儿行为的因素很多。 总

结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在微观层

面，育儿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 这里所说的成本不

仅包括生育、养育、教育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也包

括间接成本，如就业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等。 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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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人们的生育决策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育
儿行为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为，而是与其所处

的社会大背景、与整个社会的环境和观念分不开，例
如女性的角色定位、对家庭和婚姻的态度、社会的包

容程度等，都对育儿行为产生一定的关联作用。 同

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例如社会保障的完善性和可

持续性、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等，也是影响生育决

策和育儿观念的重要因素。
税收政策正是通过作用于这些影响因素从而产

生相应的效果。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影响人们的生

育决策是税收政策最直接的效果，这既反映在激励

人们的生育意愿方面，又反映在促进有生育意愿的

家庭实际做出生育决策方面，而个体的生育决策汇

总起来就影响了社会整体的生育率。 因此，税收政

策的作用路径主要体现在：为育儿家庭减轻税收负

担或者提供补贴，从而帮助育儿家庭承担部分育儿

成本；为女性就业提供支持，利用税收收入增加对幼

儿保育、教育的公共投资，减少育儿的机会成本等。
但是，税收政策毕竟是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方面，其
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并不能立刻显现，而是在更广

泛的方面影响着社会环境。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
通过税收的导向作用，促进社会整体向育儿友好型

方向发展，使得育儿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包容，生
活更舒适、更安心，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育儿

观念；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和

社会产生一些冲击，通过调整税制结构并与社会保

障相配合，维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缓解人们对

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并从长期逐渐促进人口结构

的改善。
基于此，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总体架构可

以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宏观层面

来说，主要是通过调整税制体系，力图适应人口结构

变化的趋势，构造包容且可持续的社会环境。 ２１ 世

纪初期，日本政府税制调查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提

出，日本社会正从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年轻型社会向

成熟型长寿社会过渡，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

如高储蓄率、人口红利、劳动力增加等已经不复存

在，税制改革应该把握日本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实
像”，从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追求量的扩大，向以质的

充实为基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寻求所得课

税、消费课税和资产课税等多种课税方式的适当税

负水平［１６］。 因此，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收入差

距扩大、社会保障费用膨胀、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
日本政府一方面更加强调发挥税收调节社会收入分

配的功能，另一方面调整税收体系中各个税种的比

重，并与社会保障进行一体化改革，在维持财政和社

会保障可持续运转的同时，为育儿家庭和年轻一代

提供更多支持。 从微观层面来说，虽然日本是以个

人为纳税单位，但在个人所得税中，根据家庭成员年

龄、就业和收入情况设置不同的扣除项目，从而减轻

家庭整体经济负担，并对弱势群体有所照顾。 近年

来，日本在税制改革中进行多次调整，以更直接地减

轻育儿家庭负担并促进女性就业。 例如，２０１０ 年日

本政府对个人所得税中与子女抚养相关的税前扣除

项目进行了调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日本政府税制调

查会先后发表关于探讨女性就业和构建中立性税制

的报告，通过税制调整为女性参与社会就业提供支

持。 根据这一方案，２０１９ 年日本对个人所得税中与

配偶就业相关的税前扣除项目进行了调整，从而帮

助女性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就业方式；２０２０ 年，为
对单亲家庭提供支持，日本政府在个人所得税税前

扣除中增设单亲扣除项目；等等③。
（一）宏观层面：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构造

包容且可持续的社会环境

人口结构的大幅变化对日本经济社会造成冲

击。 随着少子高龄化的不断加剧，劳动力人口减少、
储蓄率下降等成为抑制宏观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原

因。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负担增

加，代际间和代际内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民众对财政

和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担忧，都有可能影响整个社

会环境进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１７］。 因此，在宏观层

２４

③关于日本政府税制调查会历年发布的报告，可参见日本内閣府税制調査会：《諮問·答申·報告書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ｚｅｉ －ｃｈｏ ／ ｓｈｉｍｏｎ ／ 。 关于日本各个税种的详细情况及历年度税制改革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日本財務省：《税制（国
の税金の仕組み）》，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面，日本致力于调整税制体系，使其适应人口结构变

化的趋势，强化税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功能，
构建可持续的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民众对未

来的不安，进而为育儿家庭提供更友好而包容的社

会环境。
１． 强化税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功能

收入再分配是税收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

在人口结构长期变化的情况下税收制度能为社会提

供一定支撑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日本的一些研究

表明，随着幼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

占比重的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代际间的

分配问题将会加大社会贫富差距，而在同一代际内，
年轻人负担不断加重，经济低迷下就业形势恶化、收
入得不到改善，非正式员工就业比例上升，导致各年

龄阶段中均出现中等收入阶层衰退和低收入阶层扩

大的现象［１８］（ＰＰ３８－５１）。 收入不稳定和贫富差距扩大又

进一步抑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因此，从税收政策

角度来说，强化收入再分配功能、创造公平社会环境

就变得更加重要。
在这方面，所得税和遗产税各自发挥着作用。 日

本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个人所

得税主要是调节代际内的收入差距，遗产税则更侧重

调节代际间的财富转移。 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超额累

进税率将应纳税所得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

分别规定相应税率，收入较低的纳税人适用于较低等

级的税率，收入较高的纳税人就超出的部分按高一等

级的税率计算征税，从而减少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税

负，增加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达到调节收入分配

的作用。 同时，日本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设置

有逐渐递减或边际递减的扣除机制，即当纳税人收入

超过一定标准时，扣除额递减，直至递减为零，从而限

制高收入阶层享受扣除的额度，配合超额累进税率发

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例如，基础扣除额（类似于中

国个人所得税中每年 ６ 万元减除费用）在日本一般为

４８ 万日元，条件是纳税人所得总额不超过 ２４００ 万日

元。 在纳税人所得总额达到 ２４００－２４５０ 万日元时下

降为 ３２ 万日元、达到 ２４５０－２５００ 万日元时下降为 １６
万日元；当纳税人所得总额超过 ２５００ 万日元时，不
再享受基础扣除项目。

２． 促进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采取与中国类似的现收现付

制，即劳动年龄人口通过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供养

领取养老金的老龄人口。 但是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

变化，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日本老年人口抚养比，即
６５ 岁以上老龄人口与 １５－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７． ３％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８． ６％ ④，这意味

着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大幅增加，而能够起到供养

作用的人明显减少，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均面临着巨

大压力。 日本财政总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１． ２ 万亿日元逐渐上升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７． ６ 万亿日

元，又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０． ２ 万亿日元。 在 ２０２２ 年度

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３３． ７％ ⑤。
基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促进财政健全化等多

重政策目标，日本着力推进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

革，其中消费税发挥着主要作用。 ２０１２ 年，日本政府

公布《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大纲》，提出在确保

社会保障所需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对社会保障和税制

进行一体化改革，达到社会保障财源安定化和财政

健全化的双重目标。 根据这一方案，２０１４ 年日本在

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同时将消费税确立为社会保障目

的税，以弥补社会保障巨大开支所造成的财政缺口。
２０１６ 年，日本开始实施社会保障－税号制度，对居民

和企业的收入情况、纳税情况以及社会保障相关信

息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 ２０１９ 年，日本依托消费税

增税收入，开始构建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其基本

理念是，日本以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老年人稳

定且高质量的生活为主，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同时构

建让年轻人和育儿家庭安心的社会，才是国家发展

３４

④

⑤

数据来自于日本内阁府《老龄社会白皮书（２０２２ 年版）》。 参见日本内閣府：《令和 ４ 年版高齢社会白書》，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８．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ｋｏｕｒｅｉ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ｗ －２０２２ ／ ｈｔｍｌ ／ ｚｅｎｂｕ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数据来自于日本财务省。 参见日本財務省：“財政統計（予算決算等データ）”，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ｂｕｄｇｅｔ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的方向。 因此，应从以老龄世代为主体的社会保障

制度，转向建设既考虑到育儿家庭又照顾到老龄人

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兼顾少子化与老龄化，实现

劳动年龄世代与老龄世代的利益平衡。
（二）微观层面：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女性就业

与育儿平衡发展

社会趋势的整体变化是由微观主体汇聚而成。
家庭成员的就业、收入以及在生育、养育和教育方面

的支出切实影响着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也决定着

育儿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在这一方面，个人所

得税由于与居民家庭生活紧密相关，因此发挥着重

要的调节作用。
１． 从家庭整体角度出发，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不同于一些欧美国家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日本

是以个人为纳税单位，这一点与中国相同。 日本个

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以纳税人本人在一个年度

中的应税收入为依据。 然而生育、养育和教育都是

以家庭为单位而进行，子女的数量多少、子女受教育

的程度、配偶的就业情况、赡养老人的责任等都会影

响家庭的整体负担。 一般来说，多名子女要比一名

子女的花费更多，大学期间的学费比义务教育期间

更高，赡养老人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即使在纳税

人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家庭的负担也不会相同。 不仅

如此，单独抚养孩子的单亲家庭可能负担更重，家庭

成员中有残障人士也会对家庭经济状况造成压力。
如何在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情况下将家庭整体

经济情况进行考虑，这就可以体现在个人所得税的

扣除项目上。 日本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设计得比

较细致，既考虑到个人及家属基本生计费用，又针对

配偶参加工作状态、家庭成员年龄构成、纳税人及家

属身体状况、单亲家庭等设置相关项目，这成为日本

税收制度的特色。 此外，从今后调整方向来看，日本

正在探讨税收返还机制，使低收入家庭和育儿家庭

能够充分享受政策。 这是由于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多

子女家庭，如果扣除项目比较多，可能会出现收入不

足以抵扣的问题，无法充分利用政策红利。 在这种情

况下，将没有抵扣完的部分返还给纳税人，相当于从

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补贴［１９］。 这不仅是日本遇到的

问题，在中国个人所得税适用的专项附加扣除中，也
可能会出现类似现象⑥。 因此，日本这一调整的方向

也可为中国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

目提供一定启示。
２． 促进女性就业与育儿的平衡发展

近年来，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女性就业，号
召女性与男性共同参与社会工作，弥补少子老龄化

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日本女性就业人数逐渐

增加，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６２９ 万人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９８０
万人，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也由 ４０． ８％ 上升

至 ４４． ７％ ⑦。 但是，女性就业仍以临时工、派遣工、
零工等非正式就业为主，２０２１ 年非正式就业员工比

例为 ５３． ６％ ，而男性仅为 ２１． ８％ ⑧。 根据 ２０２２ 年日

本《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的分析，导致职业女性

辞职的主要原因就是“育儿和家务占用大量时间”
和“难以实现育儿和工作的两全”⑨。 这表明，在促

进女性就业方面，不仅要注重数量方面的效果，还需

注重质量方面的改进［２０］（ＰＰ１－９）。
虽然促进女性就业和育儿的平衡发展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问题，仅通过税收制度难以解决，但作为政

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可以在对女性家务

劳动和育儿付出予以积极评价的同时，为女性多样

化的工作方式提供一定的支持［２１］。 例如，日本在个

４４

⑥

⑦

⑧

⑨

此处的税收返还与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退税或者补税的原理不同，税收返还是指收入不足以抵扣的部分折

算成税额补偿给纳税人，而汇算清缴是将年度综合所得合并计算出本年度应纳税额，再减去已预缴的税款后，计算应退

或应补税额。
数据来自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参见日本総務省統計局：《令和 ３ 年労働力調査年報》，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ｒｏｕ⁃
ｄｏｕ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数据来自于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报告。 参见日本厚生労働省：《令和 ３ 年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ｔｏｕｋｅｉ ／ ｉｔｉｒａｎ ／ ｒｏｕｄｏｕ ／ ｃｈｉｎｇｉｎ ／ ｋｏｕｚｏｕ ／ ｚ２０２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关于日本《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日本内閣府：《令和 ４ 年版少子化社会対策白書》，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８．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ｓｈｏｕｓｈｉ ／ ｓｈｏｕｓｈｉｋａ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ｗ －２０２２ ／ ｒ０４ｐｄｆｈｏｎｐｅｎ ／ ｒ０４ｈｏｎｐｅｎ． ｈｔｍｌ。



人所得税扣除项目中，设有配偶扣除项目，该项目对

配偶（一般是妻子一方）的收入划定一个上限，当妻

子收入没有超过上限时，纳税人（一般是丈夫一方）
可以享受一定的税前扣除。 自 ２０１９ 年起，日本配偶

扣除的范围有所扩大，如果按工资薪金收入换算，只
要配偶工资收入不超过 １５０ 万日元，纳税人均能享

受扣除，当配偶工资收入超过 １５０ 万日元时，扣除额

阶梯式递减，至 ２０１ 万日元时递减为零，以鼓励女性

能在更大的收入范围内选择工作⑩I0。
三、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内容设计

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
消费税和遗产税等多个税种。 具体来说，个人所得

税作为与民生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税种，通过设置

和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

育意愿；消费税则是日本间接税的主要税种，近年来

逐步提高税率，税收收入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财源，构
建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遗产税作为前两项的补

充，调节财富代际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一）个人所得税：设置和调整扣除项目，综合考虑

家庭收入和负担

日本个人所得税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

式，这与中国个人所得税相类似，但日本计入综合课

税的项目更为广泛，除最常见的工资薪金所得之外，
事业经营所得、不动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也

纳入综合课税，这就使得纳税人在享受税收扣除时

更加方便⑩I1。 在计税流程上，纳入综合课税的各项

所得加总为综合所得，综合所得再加上各分类所得

为纳税人所得总额。 所得总额按照先综合所得后分

类所得的顺序，减去各项“所得扣除项目”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所得扣除项目”包括基础扣除、
配偶扣除、扶养扣除、特殊人士扣除等项目，几乎涉

及每一位纳税人，与居民家庭生活息息相关。
１．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和负担程度设置扶养扣除

项目和额度

与中国个人所得税中的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项目相类似，日本个人所得税中也设置

扶养扣除项目。 日本的扶养扣除项目既包括对子女

的抚养，也包括对平辈亲属的扶养和对父母长辈的

赡养⑩I2。 如果纳税人有与其共同生活、共同维持生

计的亲属，且该亲属所得总额在规定标准以下，则纳

税人本人可以享受一定数额的扶养扣除，以减少家

庭生活负担。 日本扶养扣除额度不仅按被扶养人的

年龄进行划分，而且考虑到不同年龄被扶养人所需

的花费，特别是不同受教育阶段所需的花费。 在

２０１０ 年，基于与社会保障进行通盘考虑的视角，日
本设立儿童补贴，对育儿家庭的每名儿童每月发放

１． ３ 万日元的补助金，并将教育无偿化政策推广至

高中阶段。 相应的，对于个人所得税，０－１５ 岁的年

少扶养扣除被废止，１６－１８ 岁的特定扶养扣除变为

一般扶养扣除，额度由 ６３ 万日元降至 ３８ 万日元。
基于此，现行日本所得税扶养扣除项目包括三个

部分，如图 １ 所示。 一是一般扶养扣除，适用于被扶

养人在 １６－１８ 岁，或在 ２３－６９ 岁，扣除额度为 ３８ 万日

元。 二是特定扶养扣除，考虑到大学期间教育费用会

造成家庭额外开支，因此，对于 １９－２２ 岁的被扶养人，
纳税人可以享受的扶养扣除额度提高至 ６３ 万日元。
三是对扶养老人设置优待条件，如果纳税人有 ７０ 岁

以上的扶养亲属，则扶养扣除额度上升至 ４８ 万日元，

５４

⑩I0

⑩I1

⑩I2

配偶扣除项目不仅对配偶的收入有限制，对纳税人本人的收入也有限制。 当纳税人所得总额不超过 ９００ 万日元时按规

定标准扣除（即标准情形）；当纳税人所得总额超过 ９００ 万日元时，扣除额分阶段下降，每超过 ５０ 万日元，较标准扣除额

下降 １ ／ ３；当纳税人所得总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时，就不能再享受配偶扣除项目。
根据所得的来源与性质，日本税法将应税所得划分为十大项，分别为工资薪金所得、事业经营所得、不动产租赁所得、财
产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利息所得、山林所得、退职所得、偶然所得、以及杂项所得。 每项所得由收入减去为取得收

入而花费的必要经费计算得出。 其中，工资薪金所得、事业经营所得、不动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
偶然所得、以及杂项所得等七项纳入综合所得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利息所得、山林所得、退职所得、以及财产转让所得

中的土地建筑物及股票转让所得，为分类所得，分别课税；股息红利所得中的上市公司分配部分可以在综合课税和分类

课税中进行选择。
亲属一般指六代内血亲和三代内姻亲。 由于配偶适用于配偶扣除和配偶特别扣除，因此扶养扣除中的亲属不包括

配偶。



进一步，如果该亲属为纳税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且与

纳税人或其配偶一同居住，则适用于加算扣除，扣除

额在 ４８ 万日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１０ 万日元，对于老人

居家养老提供支持。 纳税人享受扶养扣除的前提是

被扶养人的所得总额不超过 ４８ 万日元。

图 １　 日本个人所得税中的扶养扣除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所得控除に関する資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ｉｎｃｏｍｅ ／ ｂ０３． ｈｔｍ。

２． 认可女性家务劳动的贡献

将女性家务劳动的贡献反映到扣除项目上是日

本个人所得税的一大特色。 考虑到女性家务劳动对

于整个家庭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日本个人所得税

中设置配偶扣除项目，包括一般配偶扣除和配偶特

别扣除。 其设立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日本个

人所得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由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维持生计，配偶的所得水平对纳税人本人的税收

负担能力可能产生影响；二是配偶从事的家务和育

儿等没有报酬的家庭内部劳务，对于纳税人本人外

出从事工作并取得收入也会产生较大的贡献。 基于

此，如果纳税人配偶所得总额在一定水平以下，则纳

税人本人可以享受一定数额的扣除，从而减轻纳税

人家庭的整体负担。
其中，一般配偶扣除项目设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初，其背景是当时的日本家庭一般以丈夫全职工

作、妻子全职主妇为主要的家庭模式，在妻子没有收

入或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其丈夫取得的收入可以享

受一定数额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到了 ８０ 年代

末，丈夫全职工作、妻子兼职工作的家庭类型逐渐增

加，为照顾到这一类家庭，在一般配偶扣除项目的基

础上，又增设了配偶特别扣除项目，在妻子收入较低

的情况下对丈夫进行扣除。 随着经济发展，配偶扣

除的额度曾数次上调。 按照现行规定，如图 ２ 所示，
当配偶所得总额在 ４８ 万日元（换算为工资收入为

１０３ 万日元）以下时，纳税人可以适用一般配偶扣

除，最高可以扣除 ３８ 万日元⑩I3；当配偶所得总额在

４８－９５ 万日元（换算为工资收入为 １５０ 万元）时，纳
税人可以适用配偶特别扣除，并继续享受 ３８ 万日元

的扣除标准；当配偶所得总额在 ９５－１３３ 万日元（换
算为工资收入为 ２０１ 万元）时，纳税人继续适用配偶

特别扣除，并且随着配偶所得总额递增，扣除额递

减，从 ３８ 万日元逐步递减为零⑩I4。

图 ２　 日本个人所得税中的配偶扣除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所得控除に関する資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ｉｎｃｏｍｅ ／ ｂ０３． ｈｔｍ。

３． 对单亲家庭和残障人士等增加扣除额度

日本个人所得税针对特殊人士设置专门的扣除

项目，以进一步为生活中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减轻负

担，主要包括单亲扣除、残障扣除和勤工俭学扣除

６４

⑩I3

⑩I4

扣除额与纳税人本人的收入也有关系，此处为纳税人所得总额在 ９００ 万日元以下的标准情形。 此外，如果配偶年龄在

７０ 岁以上，则适用于老人配偶扣除，最高扣除额上升至 ４８ 万日元。
日本个人所得税在计算各项所得时，是以收入减去为取得收入而花费的必要经费计算得出。 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例，工
资薪金所得 ＝工资薪金收入－工资薪金扣除。 工资薪金收入在 １８０ 万日元以下，扣除额为收入 × ４０％ －１０ 万日元，扣除额

低于 ５５ 万日元的以 ５５ 万日元计。 因此，４８ 万日元的工资薪金所得换算为工资薪金收入为：４８ ＋ ５５ ＝ １０３（万日元）。 其他

计算相类似。



等，这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和照顾，与中国在构

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所强调的增强政策包容性的

理念有所契合。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为缓解单亲家庭生

活困难的社会问题，从税制方面支援单亲妈妈、单亲

爸爸的生活，日本个人所得税新设立单亲扣除项目。
主要适用于纳税人配偶去世或者与配偶离婚后有子

女抚养的情形，并将单身未婚生育的情形也包括在

内，扣除额度一律为 ３５ 万日元。 纳税人享受扣除的

前提，是本人所得总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日元。 此外，如
果纳税人本人为残障人士，或纳税人有共同维持生

计的配偶或扶养亲属为残障人士，则纳税人可以适

用残障扣除，扣除额一般为 ２７ 万日元⑩I5。 学生勤工

俭学也可以享受一定金额的所得扣除，条件为所得

总额不超过 ７５ 万日元，且除工资薪金以外的所得不

超过 １０ 万日元，扣除额度为 ２７ 万日元，从而对于学

生打工补贴家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二）消费税：逐步提高税率，构建全世代型社会

保障制度

日本消费税类似于中国的增值税，两者都是以商

品和服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因
此，消费税在日本又被称为“日本型增值税”。 目前，
日本消费税的税率为 １０％，而中国增值税的税率为

１３％，两者比较接近。 消费税是日本间接税的主要税

种，也是日本税制改革中备受争议并且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的一个税种。 其受关注的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

税率的逐渐提高；二是税收收入的用途。 而这两点均

与日本人口结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１． 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适应人口结构

变化趋势

日本消费税设立于 １９８９ 年，最初税率是 ３％ 。
彼时日本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除对指定消费

品征收物品税和个别消费税之外，未设置一般性消

费税。 作为设立消费税的理由之一，日本政府提出，
日本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会

逐渐上升，所得税以个人和企业取得收入为前提，在
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老龄人口数量和比例

的上升将会使税收负担集中于工薪阶层等就业人

员，造成税基缩小，影响年轻一代和老龄人口的税负

公平性。 因此，日本需导入宽税基、轻税负的新型间

接税，为今后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准备。
在后续历次消费税增税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

比例协调均是改革的焦点。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提高消费税税率时，日本少子老龄化已经进

入非常严重的阶段。 如何在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

口之间寻求平衡是日本税制和社会保障改革的重点

议题。 经过历次增税，消费税在日本税收中所占的

份额逐渐上升，在 ２０２２ 年度预算中达到 ３３． １％ ，成
为日本第一大税种。 同时，由于所得税长期是日本

主要税种，消费税起始税率比较低，到 ２０１９ 年第三

次增税时也只是提高到 １０％ 。 因此，个人所得税和

法人税在日本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中仍保持较高份

额，在 ２０２２ 年度预算中分别为 ３１． ３％和 ２０． ４％ ，两
者合计达到 ５１． ７％ ⑩I6。 由此可见，增值税作为税基

更宽的间接税，在老龄人口占比上升、人口结构显著

变化的情况下，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作用非常重

要。 同时，对于中国现行税制结构来说，个人所得税

等直接税占比相对比较低⑩I7，因此，优化税制结构、
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仍有政策空间。

２． 消费税收入全额作为社会保障财源，构建全

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两次提高税率时均对

消费税收入用途做出新的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消费

税税率由 ５％提高至 ８％ ，同时，作为日本社会保障

７４

⑩I5

⑩I6

⑩I7

如果纳税人本人、配偶或扶养亲属符合残障程度较重或残障等级较高的特别残障人士认定范围，则扣除额上升为 ４０ 万

日元，且在该配偶或扶养亲属与纳税人一同居住的情形下，扣除额进一步提高至 ７５ 万日元。 共同维持生计的配偶或扶

养亲属的所得条件，与配偶扣除和扶养扣除的条件一致，即配偶或扶养亲属的所得总额不超过 ４８ 万日元。
数据来自于日本财务省。 参见日本財務省：《令和 ４ 年度予算政府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ｂｕｄｇｅｔ ／ ｂｕｄｇｅｒ＿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 ｂｕｄｇｅｔ ／ ｆｙ２０２２ ／ ｓｅｉｆｕａｎ２０２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８． １％ 和 ２４． ３％ ，其中，在中央税收收入

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占比分别为 ９． ４％和 ２９． ９％ 。 参见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收入项

目》，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与税收一体化改革的核心内容，此次增税从法律层

面明确将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目的税，税收收入全

额充当社会保障财源。 主要用途包括：支付年金并

偿还为支付年金而发行的年金交付国债，维持年金

制度的持续运营；改善财政收支，抑制赤字国债的发

行，减少国债余额的累积；扩充和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等。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税率由 ８％ 提高至 １０％ ，此次增

税与构建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

心是将消费税增税收入向育儿家庭倾斜，特别是用

于教育无偿化等少子化对策，从而能够更多地惠及

年轻人和育儿家庭。 主要用途包括：推进幼儿教育

无偿化和高等教育无偿化，免除幼儿园和保育园的

费用，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免费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为其减免学费并提供生活费；扩充幼儿保育

员的数量和保育机构的容量，提高保育员和护理人

员的待遇等。 事实上，在财政学基本逻辑中增值税

的用途一般不带有特定目的，日本的做法是在人口

结构显著变化之下的一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但其

通过消费税保障社保财源，在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福

利的同时更多地照顾到育儿家庭的理念还是有一定

可取之处。
（三）遗产税：调节财富代际分配，引导资金流向

遗产税是财产税的一项重要税种。 虽然目前中

国尚未开征遗产税，但是优化税制结构、健全以所得

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是中国税制改革的

长期方向［２２］，特别是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

标指引下，遗产税能够起到调节代际间收入和财富

差距的作用，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２３］（ＰＰ７７－８２）。 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已经建立现代遗产税制度，此后

进行过多次调整，目前，在日本中央政府税收收入

中，遗产税占比约为 ４％ （２０２２ 年度预算值）⑩I8，仅次

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是日本税收体系中

的主要税种之一。 在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快速发展

的情况下，代际间贫富差距出现不断拉大的趋势，日

本遗产税除发挥着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外，
还对婚育资金和教育资金予以一定的免税优惠，从
而引导居民资产用途，为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提供

支持。
１． 调节财富代际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发展过程中，遗产税对于社

会财富的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从高收入阶层向低

收入阶层转移、避免财富过度集中方面，还体现在削

弱贫富差距向下一代传递、促进“机会平等”方面。
同时，随着日本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养老方式从以往

主要由家庭负担转向由社会整体来支撑，因此对于

个人资产继承进行税收调节的必要性也在逐渐

提高。
日本遗产税按继承人所继承财产的市场价格征

税，并设置有基础扣除，相当于课税最低限，即在继

承的财产达不到这一限额时，继承人不需要纳税。
在现行制度下，遗产税的基础扣除为 ３０００ 万日元 ＋
６００ 万日元 × 法定继承人数⑩I9。 遗产税税额的计算

采取超额累进税率的方式，日本现行遗产税超额累

进税率包括 ８ 个级别，最低税率为 １０％ ，最高税率为

５５％ 。 同时，为避免通过提前赠与的方式规避税收，
在遗产税以外还设置有赠与税，对接受赠与获得财

产的个人，按财产的市场价格征税，作为遗产税的补

充。 日本遗产税既考虑到居民继承时的课税最低

限，又通过超额累进税率的方式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缩小代际间的贫富差距。

２． 对婚育资金和教育资金的赠与予以免税

为鼓励年轻一代结婚生育，并对育儿和教育进

行支持，日本对于父母或祖父母为子女或孙子女提

供婚育和教育资金设置免税优惠。 自 ２０１３ 年起，祖
父母或父母（赠与者）向在商业银行、信托银行、证
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中以子女或孙子女（受赠者）名

义设立的专用账户存入教育资金，以每位受赠者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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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I9

数据来自于日本财务省。 参见日本財務省：《令和 ４ 年度予算政府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ｂｕｄｇｅｔ ／ ｂｕｄｇｅｒ＿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 ｂｕｄｇｅｔ ／ ｆｙ２０２２ ／ ｓｅｉｆｕａｎ２０２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在减去基础扣除之后，得到应纳税遗产总额，按照法定继承比例，计算每位法定继承人的应纳税遗产额，并根据税率计

算税额；每位继承人的税额加总即为需缴纳的遗产税税额，一般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人计算加总的遗产税税额最后还

需根据实际继承比例分摊到各纳税人进行缴纳。



１５００ 万日元为上限，对此予以免税。 教育资金可以

使用的范围，既包括学费、入园费、保育费、伙食费、
设施设备费、考试费、购买学习用品费、修学旅行费

等直接向幼儿园和学校支付的费用，也包括向学校

以外的教育机构支付的费用，例如私塾、课业辅导

班、体育和艺术培训机构等。 其中，向学校以外的教

育机构支付的费用以 ５００ 万日元为上限。 教育资金

专用账户一般在受赠者年满 ３０ 岁时予以终结，如有

余额则需要纳税。 自措施实施以来，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各金融机构共开设此类专用账户 ２４． ３ 万个，信
托资金总额达到 １． ８ 万亿日元。

自 ２０１５ 年起，在教育资金免税的基础上，祖父

母或父母向在上述金融机构中以子女或孙子女名义

设立的专用账户存入婚育资金，以每位受赠者 １０００
万日元为上限进行免税。 婚育资金的用途，既包括

与结婚相关的费用，例如婚礼、服装用品、新居房租

和搬家费用等，也包括与生育和育儿相关的费用，例
如不孕不育治疗、孕妇体检、分娩过程中的费用、产
后护理、幼儿医疗费、幼儿园和保育所的保育费、聘
请保姆的费用等。 其中，与结婚相关的费用以 ３００
万日元为上限。 受赠者的年龄需在 １８－５０ 岁，婚育

资金专用账户一般在受赠者年满 ５０ 岁时予以终结，
如有余额则需要纳税。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各金融机

构共开设此类专用账户 ７２１０ 个，信托资金总额达到

２１８ 亿日元⑩20。
四、对中国构建育儿支持政策体系的启示

抑制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包括生育、养育和教

育等育儿成本的增加，还包括工作和育儿可能难以

平衡而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及收入不稳定和对未来

的不安感等。 因此，税收政策的作用不仅是直接减

轻纳税人的负担，还可以与其他政策相协调，共同构

建育儿支持政策体系。 日本在少子化加速发展的过

程中，对税收政策进行了多方面设计，其做法可为中

国提供一定启示。
第一，综合考虑纳税人及其家庭的负担能力，建

立合理有效的个人所得税扣除体系。 目前中国个人

所得税专向附加扣除项目对家庭抚养、赡养、教育、
医疗、住房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予以重点

关注。 ２０１９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正式实施，首次设立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
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 ６
项专项附加扣除；自 ２０２２ 年起，婴幼儿照护费用也

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这反映出中国在育

儿税收支持政策上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趋势。 由于配

偶就业形态、家族扶养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
即使是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也

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今后可

以对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进一步细致化。 特别是对

于单亲家庭、残障人士在税收上进行扶持，增加其扣

除额度，或者为其提供直接的税额抵免，从而为弱势

群体提供保障；对于子女在不同受教育期间家庭所

承担的教育费用，可以设置不同的扣除标准；对于儿

童医疗方面的大额支出费用，有可能对家庭造成沉

重负担，可以适当提高扣除额度或者为其提供直接

的税额抵免。 同时，可参考日本对高收入阶层设置

扣除限制，在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情况下，扣除额逐渐

递减，以激发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机能。
第二，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多税种配合打造育儿

税收支持政策。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利于减轻育

儿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也体现出国家对育儿行为

的鼓励和引导，这是对育儿支持最为直接的政策。
同时，其他税种也可以产生关联效果。 对此，可重点

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推进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与扣除项目相配合，发挥个

人所得税调节经济和收入再分配机能。 ２０１９ 年新

个人所得税法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

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对于中国

个人所得税制度由分类税制转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

的税制，迈出标志性的一步。 从国际比较来看，推进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仍有一定空

间，可逐渐探讨将经营所得、财产所得、金融所得等

纳入综合所得的方案，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税收调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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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另一方面可以使纳税人更加充

分地享受育儿相关的扣除项目。 二是发挥增值税和

财产税等其他主要税种的配合作用。 增值税作为中

国主要的间接税，作用人群范围广泛，可在其中融入

育儿友好的信号，例如对于婴幼儿和儿童食品、衣
物、书籍、日常用品等继续降低税率或者实行零税

率。 在财产税方面，在结合国情并经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对于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的设计方案可以

尽量向育儿友好型倾斜，从而充实政策工具箱，实现

多方面协同配合。
第三，与社会保障相辅相成，构成育儿支持政策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情

况下，税收与社会保障的联系更加紧密。 目前，中国

多个省市已经实施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直接征收管

理，从而提高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 从这一角度

出发，借鉴日本的做法，可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探讨育儿补贴以及个人所得税税收返还机制等

改进方案。 虽然并不一定在近期就做出调整，但可

以从税收与社会保障综合改革着手，预先准备，逐步

进行研讨和策划，提出可供实施的方案，特别是将个

人所得税税前扣除与育儿补贴相结合，对每名儿童

提供适当补贴，既从社会保障角度体现出对育儿家

庭的关爱，也可以使育儿家庭直接获益，提高获得感。
同时，对于达不到起征点或者没有充分享受扣除额度

的家庭和个人，将剩余扣除额度按相应税率进行折

算，并以补贴的形式返还纳税人。 二是在运用数据联

通和统计分析上，可从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换的角度出

发，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搭建并完善财政、税
收、社保、住房等各部门沟通交流平台，从全社会的高

度对居民和企业的收入、纳税以及社会保障情况进行

通盘考虑和测算，从而更加清晰地了解育儿支持措施

实施的效果和问题，明确需要改进的方面。
第四，增强税收政策的导向性，把握税制改革的

长期方向。 税收政策虽然不能起到面面俱到的作

用，但作为构建育儿支持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其他各项政策措施的配合，将有利于营造育儿友

好的社会氛围，树立对育儿贡献予以肯定的社会价

值观，创造工作和育儿可以兼顾的社会环境，促进社

会和谐健康发展。 对此，可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

面。 一是在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基础上，通过

多种渠道向居民宣传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项支

持政策，并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广泛征求意见。 这样

不仅有利于居民充分利用各项政策、增强参与感和

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体现出在政府发挥导

向作用下的全社会的支持和包容态度，从而起到对

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是把握

税制改革的连贯性和方向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推

进税制改革。 提高税制改革的预见性，提早着手应

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一方面使税制体系逐渐适应人

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各项措施减轻育

儿负担，提高居民生育意愿，激发社会活力。 同时

还需注意避免过度减税导致财政压力过大而增加

后续改革的难度，从而切实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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